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 

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8〕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

理办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 3月 10日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有序实施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严守耕地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是指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的直辖市，占

用耕地、新开垦耕地不足以补充所占耕地，或者资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补充耕地能力严重不

足的省，由于实施重大建设项目造成补充耕地缺口，经国务院批准，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省份

落实补充耕地任务的行为。 

第三条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护优先，严控占用。坚持耕地保护优先，强化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控，严格土地

用途管制，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二）明确范围，确定规模。坚持耕地占补平衡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

家适度统筹为补充，明确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施范围，合理控制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施规模。 

（三）补足补优，严守红线。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为依据，以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为主要来源，先建成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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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确保统筹补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四）加强统筹，调节收益。运用经济手段约束耕地占用，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和资源丰富

地区资金资源互补优势，建立收益调节分配机制，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进行监督考核；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负责

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筹措补充耕地资金或落实补充耕地

任务。 

 

第二章 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第五条 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状况、耕地后备资源条件、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增耕地潜力等，分类实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一）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的直辖市，由于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占用耕地、新开

垦耕地不足以补充所占耕地的，可申请国家统筹补充。 

（二）资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补充耕地能力严重不足的省，由于实施重大建设项目造成

补充耕地缺口的，可申请国家统筹补充。重大建设项目原则上限于交通、能源、水利、军事国

防等领域。 

第六条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申请、批准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由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申请。其中，有关省根据实

施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和补充耕地能力，提出需国家统筹补充的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

原则上每年申请一次，如有特殊需要可分次申请；直辖市根据建设占用耕地需要和补充耕地能

力，提出需国家统筹补充的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每年申请一次。 

（二）国土资源部组织对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申请的评估论证，汇总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

会同财政部按程序报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在国务院批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函

复有关省、直辖市人民政府，明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筹规模以及相应的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

总额。 

第七条 有关省、直辖市人民政府收到复函后，即可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筹规模范围内，

依照法定权限组织相应的建设用地报批。 

建设用地报批时，用地单位应按规定标准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方案应说明耕地

开垦费缴纳和使用国家统筹规模情况。 

建设用地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及以下审批权限的，使用国家统筹规模情况须随建设用地审批

结果一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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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经国务院批准补充耕地由国家统筹的省、直辖市，应缴纳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

以占用的耕地类型确定基准价，以损失的耕地粮食产能确定产能价，以基准价和产能价之和乘

以省份调节系数确定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取标准。对国家重大公益性建设项目，可按规定适

当降低收取标准。 

（一）基准价每亩 10万元，其中水田每亩 20万元。 

（二）产能价根据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对应的标准粮食产能确定，每亩每百公斤 2万元。 

（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省份调节系数分为五档。 

一档地区：北京、上海，调节系数为 2； 

二档地区：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调节系数为 1.5； 

三档地区：辽宁、福建、山东，调节系数为 1； 

四档地区：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调节系

数为 0.8； 

五档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调节系数为 0.5。 

第九条 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总额纳入省级财政向中央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支出，

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年终结算时上解中央财政。 

第十条 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

中，一部分安排给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省份，优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补充耕地任

务；其余部分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使用。 

 

第三章 落实国家统筹补充耕地 

 

第十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规模，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的省份，按照

耕地数量、水田规模相等和粮食产能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 

第十二条 在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期内，不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省份，可由省级人

民政府向国务院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申请承担补充耕地任务的新增耕地，应为已

验收并在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上图入库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

耕地。 

第十三条 国土资源部根据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信息，对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

充耕地任务的新增耕地进行复核，如有必要，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实地检查。国土资源部会同财

政部等相关部门按照自然资源条件相对较好，优先考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

地区和耕地保护成效突出地区的原则确定省份，认定可用于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的新增耕地数

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开展土地整治工程技术创新新增耕地，可作为专项支持，安排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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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 

国土资源部会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确定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省份和认定结果，按程

序报国务院同意后，由国土资源部函告有关省份。经认定为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新增

耕地，不得用于所在省份耕地占补平衡。 

第十四条 根据认定的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规模和相关经费标准，中央财政将国家统筹

补充耕地经费预算下达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省份。有关省份收到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

费后，按规定用途安排使用。 

第十五条 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标准根据补充耕地类型和粮食产能确定。补充耕地每亩

5 万元（其中水田每亩 10 万元），补充耕地标准粮食产能每亩每百公斤 1 万元，两项合计确

定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标准。 

 

第四章 监管考核 

 

第十六条 国土资源部建立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信息管理平台，将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规模申请与批准、建设项目占用、补充耕地落实等情况纳入平台管理。 

第十七条 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检查核实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新增耕地，确保

数量真实、质量可靠；监督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安排使用情况，严格新增耕地后期管护，发

现存在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 

国土资源部利用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等手段对国家统筹新增耕地

进行监管。 

第十八条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情况纳入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按

程序报国务院。 

国土资源部做好国家统筹涉及省份耕地变化情况台账管理，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或实施期内适时按程序调整有关省份规划耕地保有量。 

第十九条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在监督检查省级人民政府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情况时，结

合督察工作将有关省份的国家统筹补充耕地实施情况纳入督察内容。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根据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施情况适时调整跨省域补充

耕地资金收取标准和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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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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